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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總論 (一 ) 授課大綱（ 2）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環保考量，請自行列印） 

主講教師：陳旻
ㄇ
ㄧ
ㄣ
ˊ沂ㄧ

ˊ律師 
日 期：114.11.16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電話（ 07） 215-6256  

成績計算 

網路閱讀（35％）、期中考試（30％）、期末考試（35％） 

一、 網路閱讀 35％：（由學校資訊系統計算） 

分數計算及最後計算的日期：依學校的規定。 

二、 期中考試 30％： 

(一) 在本次上課時，最後 40 分鐘，考 1 題，上課時再指定題目。 

(二) 當天不能上課者，繳交 2 題作業（包括各小題）代替考試（題目

刊登在本次授課大綱）。 

三、 期末考試 35％： 

(一) 在第 2 次上課時，最後 40 分鐘，考 1 題（上課時再指定）。 

(二) 當天不能上課者，繳交 2 題作業（包括各小題）代替考試（題目

會刊登在該次授課大綱）。 

四、 特別注意： 

以上期中或期末作業，務必要在 115 年 1 月 26 日中午 12 點前繳

交完畢，逾期則無成績（學校成績系統關閉），學期成績就不及格了！ 

五、 對不起，我不是吃飽閒閒，隨時 24 小時等著您交作業，所以請勿打電

話確認有無收到作業。而且，我也不可能永遠等著沒有來上課、考試

的各位交作業、打成績，請各位務必自我管控時間並自負其責！來學

習法律，就應學會逾期的失權效果！而且從現在到上述的截止期限，

在時間上綽綽有餘，切勿逾期自誤！ 

六、 以作業代替考試時，請注意： 

(一) 以 Word 檔打字時，請以 A4 規格的 Word 檔繳交，否則傳送的結果

會不完全，無法打成績。 

(二) 不必抄題目，不必作封面，請註明姓名、學號、課程。 

(三) 請引用法條並說明理由，儘量區分不同的角度作討論，儘量使用三段

論法作敘述，並使版面綱舉目張、段落分明！ 



第 2 頁，共 8 頁 

(四) 各人獨立撰寫，嚴禁抄襲(連續 3句話相同或類似)，否則不分首從，

一律 0 分。 

(五) 繳交方式（請選擇一種，不要重複）： 

1. 請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的作業區，請勿在私人留言處或其他欄

位繳交，也不要繳交到老師的個人信箱，否則以未繳交論（不要製

造彼此的困擾，因為個人工作忙碌，電子郵件很多，沒辦法逐一檢

視，而且可能會跑到垃圾信箱，無法閱讀），請勿自誤！！！ 

2. 傳真（07-2415753）。 

3. 或是以紙本寄至「80130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8 樓之 6，

陳旻沂老師收」。 

(六) 為避免有無收到作業之爭議，所以於繳交後一定要在數位學習平台

檢查是否已經傳送，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繳交作業，學期成績就會

不及格了！ 

(七) 另為公平起見，給完分數之後，恕不受理修改後之作業。為避免得

到 0 分或不及格之分數，請在繳交前一定要檢查： 

1. 是否抄襲？ 

2. 是否有引用法條並說明理由？ 

3. 所引用的法條是否為本課程的法條？（請尊重本課程） 

4. 是否已註明姓名、學號、課程及開課號？（此部分無關成績） 

以交作業代替考試的題目 

一、 A 在某日中午 12 點下課時向同學宣佈「我的機車想要賣 5 萬元，明天

中午 12 點前現金交易，請問有誰要？」，B 當場回答「如果 4 萬 5 千

元，我就要，而且要等到下星期五才有錢」，A 說「好，我願意減價，

也願意等」。隔天下午 5 點，C 以 Line 通訊軟體向 A 表示願意以 5 萬

元購買，並表示當天晚上 8 點就可以交錢交貨，A 則回覆「可以，就 8

點見」。則請問： 

(一) AB 間是否已成立買賣契約？ 

(二) AC 間是否已成立買賣契約？ 

(注意：本題應討論§160 要約與承諾之互動變化關係，不能只是簡答，也不

能只引用§153 就草草了事)（參考法條：§153(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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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與父親 B 同住： 

(一) A 平時都向街坊鄰居說，我最孝順了，我爸不論做什麼，我都支持

他，就算是有牽涉到我，我也挺他。後來 B 向鄰居 C 表示，因兒子

A 缺錢，不好意思出面，所以就由 B 代理 A 向 C 借款 10 萬元，C

信之，乃將 10 萬元交給 B，但 B 逕予花用，A 並不知情。嗣後 C

可否請求 A 還清借款？ 

（參考法條：§169、§170） 

 

 

(二) 某日，AB 發生衝突，A 在眾鄰居面前大喊「我不要養我父親了，

我要離開這個家、斷絕父子關係，您們鄰居都不要資助我父親，否

則我都不負責！」然後真的就離家未歸。鄰居 D 不忍 B 獨居，在此

段數個月的期間，都有照顧 B 的三餐及醫療健康，共支出 3 萬元。

再後來 A 返家，則 D 可否檢附單據而向 A 請求給付 3 萬元？ 

（參考法條：§172、§174、§176） 

 

 

 

考試及作業之作答方法 
一、 前提思考： 

(一) 考生準備考試：約 1 年 

考生作答之時間：考試時間？小時 

考？題（包括各小題） 

每題約？分 

但實際寫→約？分 

老師改考卷之時間：約？分？秒？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短」時間內作答，而能讓老師在「極短」的

時間內，認為您已經讀了 1 年的書，而且思路清楚？ 

比較：產品如何能吸引消費者目光並願意購買？ 

(二) 同理，撰寫法律文件時，如何能讓法官、承辦人員或對方，清楚了

解您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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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大格式（版面）：綱舉目張、段落分明 

→善用段落及標號，並呈現階梯狀： 

格式：一、（一）○○○○○○： 

1.※※說：○○○○○○ 

○○○○○○ 

2.△△說：○○○○○○ 

○○○○○○ 

3.拙  見：○○○○○○ 

○○○○○○ 

（二）○○○○○○： 

1…………………… 

2…………………… 

3…………………… 

第 2 行起的字，要在冒號右邊，以保持標題的清楚。 

如此寫法雖然佔篇幅，看似無法充分論述，展現 1 年所學，但

是請比較「密密麻麻寫滿篇幅」之效果！ 

（餐點：色、香、味） 

（二） 最好寫出不同之見解及拙見，不要只寫單一答案，否則有低分的風

險（但是不一定要寫不同意見，尤其是考計算題或是考例外規定）： 

→無事不登三寶殿：有爭議的，才會拿出來考。 

→部分老師藉由考試推廣自己之研究見解。 

（三） 「實例題」之題目類型（目前試題之主流趨勢）： 

針對題意回答，不必擴張假設問題（假設不完……），也不必

太過於論述各種學說。 

（四） 寫法：三段論法及發語詞（無義） 

1. 三段論法： 

大前提（法律規定） 1. 按民法第 12 條規定：滿 18 歲為成年。 

＋ 小前提（事  實）2. 查王小明今年 17 歲，未滿 18 歲。 

＝ 結 論        3. 所以王小明為未成年人。 

（把事實套入、比對法律規定的要件，就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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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語詞（無義），習慣用語： 

按＋條文（判決見解）                大前提 

查＋事實                      小前提 

所以………                      結論 

3. 引用第二個條文或事實，則：次按（查）、又按（查）、再按（查）、

末按（查）……。 

【注意】：小前提的寫法  

不是抄題目，而是要將題目轉換成一般敘述，並「套入」、「對

應」、「扣住」法律的要件，這樣才能得出是否適用的結論。 

條文=要件+效果，就如同核對中獎號碼。 

【表達、爭取權利】： 

要說明法律依據，且要說明理由，才有效果。 

【說明】：我家的小狗生小貓？令人迷惑，甚至否決！ 

但如果說明： 

1. 我家的小狗生了小小狗。 

2. 我們把小小狗取名為小貓。（把 2 的小小狗套入 1 的小小狗） 

3. 所以我家的小狗生小貓。 

【參考例稿】： 

關於 A 可否向 B 請求，有下列不同的看法： 

(一) 肯定說： 

1. 按民法第╳╳╳條規定：（內容要寫出來） 

2. 查本題…………. 

3. 所以 A 可向 B 請求。 

(二) 否定說： 

1. 按民法第╳╳╳條規定：（內容要寫出來） 

（或是：1.按民法第×××條條文雖規定如上，但………） 

2. 查本題…………. 

3. 所以 A 不可以向 B 請求。 

(三) 拙見： 

因為………，所以我認為╳╳說比較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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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關於遲到的 A 是否應罰站 3 分鐘，有下列不同的看法： 

(一) 肯定說： 

1. 按上課規則第 8 條規定「遲到 10 分鐘以上者，應於下課時罰站

3 分鐘」。 

2. 查 A 本應於第 1 堂課上午 9 點開始前到達教室，但卻遲至 9 點

15 分才到達，遲到時間為 15 分，已達 10 分鐘以上的處罰條件。

而且既已有規定，就應該執行，否則就跟沒有規定一樣。 

3. 所以 A 應罰站 3 分鐘。 

(二) 否定說： 

1. 按上課規則第 8 條，雖規定如上，但本條規定之目的，應是在處

罰不作好時間管理、影響上課秩序的同學，如果因不可歸責的事

由而遲到，應該不能處罰，比較合理。 

2. 查 A 雖然遲到 15 分鐘，但這是因為在上學途中遇見他人發生車

禍而留在現場幫忙指揮交通所致，乃是不可歸責於 A 的事由，

而且是在做好事。 

3. 所以 A 不應罰站 3 分鐘。 

(三) 拙見： 

個人認為應採否定說，比較符合處罰之目的及互助行善的社會

生活規範。 

 

代理權之授與 

一、 代理（編排不當，較為分散） 

民法總則§103～110 

民法債編§167～171 

民法親屬§1003 

民事訴訟法§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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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代理：§168 

原則：共同為之。 

例外:  

 

 

 

三、 無權代理 

(一) 狹義的無權代理：§170、§171 

1. 原因： 

(1) 無代理權且不具備表見代理之要件。 

(2) 授權行為無效（例如：未依法定方式）。 

(3) 逾越代理權之範圍。 

(4) 代理權消滅。 

2. 效力：效力未定（注意：不是當然無效） 

(1) 相對人催告 

(2) 相對人撤回 

延伸比較：撤回： 

撤銷： 

 

(二) 表見代理：§169（特殊！） 

1. 原來是無權代理，但因有特殊情形，而令本人負起授權人之責任。 

(1) 積極行為：使人混淆。 

(2) 消極行為：不澄清。 

2. 「交付印章」、「交付身分證及印章」是否屬之？ 

(三) 比較：無權處分§118（效力：也是效力未定，不是無效） 

無權代理：以代理人名義，而為意思表示（買賣、贈與……）。 

無權處分：以本人自居，而處分（交付………）。 

§118：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

法律規定：§27(2)、556 

另有特別約定 

§27(2)：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法人。董事有數人者，

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 

§556：商號得授權於數經理人。但經理人中有二人之簽名者，

對於商號，即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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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

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

而受影響。前項情形，若數處分相牴觸時，以其最初之處分

為有效。 

【問題】 

A 借自行車給 B，B 以自己的名義將之出售給 C，並交付之。 

(一) BC 間之買賣契約是否成立？ 

 

 

 

(二) B 之行為屬於無權代理？ 

 

 

 

(三) B 若是以 A 代理人的名義將自行車出售並交付給 C，則上開之

答案有無影響？ 

 

 

 

【問題】： 

下列情況，何人應負責還錢？ 

一、 A 授權 B 去向 C 借款，B 有表明代理 A： 

 

二、 A 授權 B 去向 C 借款，B 未表明代理 A： 

 

三、 A 未授權 B 去向 C 借款，但 B 向 C 表示是代理 A 來借款： 

 

四、 B 去向 C 借款，表明是因為 A 缺錢才來向 C 借款： 

 

 

期中考 

最後 40分鐘，指定一題 


